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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N XIN HOLDINGS LIMITED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

2012年度中期業績公布

財務摘要

‧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1.63億元，上升14.9%

‧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35.47仙，上升14.9%

‧ 總資產及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分別上升7%及7.4%至港幣36.3億元及港幣32.3億元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

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報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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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重列）

（註釋1）

註釋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48,823 48,058

收入總額 2 45,593 45,647

其他收益 — 淨額 3 8,898 19,746

營業收入總額 54,491 65,393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及佣金費用 (18,155) (17,993)

已售物業成本 (14,372) —

員工成本 (14,617) (13,822)

折舊 (615) (680)

其他營業開支 (6,375) (8,000)

營業開支總額 (54,134) (40,495)

營業溢利 4 357 24,898

融資成本 5 (6,199) (78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72,326 129,76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3 1,265

除稅前溢利 166,537 155,144

所得稅支出 6 (3,591) (13,378)

本期溢利 162,946 141,766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35.47 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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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重列）

（註釋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162,946 141,766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在權益賬記賬／（扣除）的公平值變動 89,202 (30,79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變動

在權益賬記賬／（扣除）的公平值變動 15,819 (9,592)

出售 92 (829)

遞延所得稅 (4,268) 914

100,845 (40,297)

外匯折算儲備金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的財務報表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22,654) 32,226

(22,654) 32,226

經扣除稅項後的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78,191 (8,071)

本期全面收益總額 241,137 13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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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2年6月30日結算

未經審核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2 2011
（重列）
（註釋1）

註釋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0,057 20,454
投資物業 130,812 122,456
共同控制實體 2,129,326 1,963,657
聯營公司 13,790 13,87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66,316 477,114
再保險資產 4,214 3,268
遞延所得稅資產 2,845 428

2,867,360 2,601,256

流動資產
已落成供出售物業 527,413 544,509
遞延取得成本 12,437 12,637
保險應收款 9 12,840 11,085
再保險資產 2,428 1,668
應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息 4,397 —
其他應收賬款 1,982 2,758
預付稅金 6,592 6,559
其他預付款及按金 4,472 3,078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2,112 1,942
現金及銀行結存 187,917 207,204

762,590 791,440

流動負債
保險合約 44,312 41,466
保險應付款 10 7,590 5,70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0,243 100,449
物業銷售之客戶訂金 27,768 29,064
銀行貸款 50,000 50,000
一主要股東貸款及墊款 109,922 111,060
應付本期稅項 764 126
應付股息 18,377 —

348,976 337,868

流動資產淨值 413,614 453,5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80,974 3,05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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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12年6月30日結算

未經審核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2 2011

（重列）

（註釋1）

註釋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保險合約 15,546 14,069

遞延所得稅負債 35,753 33,844

51,299 47,913

資產淨值 3,229,675 3,006,915

股本 459,429 459,429

其他儲備金 2,209,291 1,930,407

保留溢利

擬派股息 — 18,377

其他 560,955 598,70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229,675 3,00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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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2011年年報一併閱讀。

除下述者外，編制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制2011年年報所採
用的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必須於2012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應用，並與本
集團業務相關的準則修訂。

本集團自2012年1月1日起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對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以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的會計政策作出變
更。因應此項修訂，就計量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而言，本集團採用該物業可透過出售而全數收
回賬面值的可推翻推定。如該物業為可折舊，且按其差不多全部經濟利益可隨時間過去而消耗
的商業模式持有，有關推定則可被推翻。過往，本集團按反映投資物業用途的稅率計量投資物
業的遞延稅項。由於香港沒有徵收資本增值稅，上述修訂影響本集團以前年度對持有的香港投
資物業重估產生的公平值收益而計提的遞延稅負債。

會計政策的變動已追溯應用。有關變動對截至2011年1月1日的遞延所得稅負債或保留溢利均無
影響。會計政策的變動導致截至2011年6月30日的遞延所得稅負債減少而保留溢利增加港幣62,000
元，於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再分別減少／增加港幣205,000元。有關變動對截至2012年6月
30日止6個月的簡明綜合損益表的影響為確認收益港幣90,000元（2011年：港幣62,000元）。

會計政策的改變對期內及比較期間的每股盈利並無重大影響。

截至本業績公布刊發日，本集團沒有提早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的多項於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會計年度尚未生效的新準則及準則修訂。

本集團正評估這些新準則及準則修訂在首次採納期間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相信採納這
些新準則及準則修訂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應該不會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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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期內入賬的主要類別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毛保費收入 25,146 27,379
物業銷售收入 15,565 —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3,725 3,4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4,387 17,230

48,823 48,058

未滿期保費變動 (1,787) 604

再保費分出及再保險人應佔未滿期保費變動 (3,355) (4,192)

其他收入
管理費 60 60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775 871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股息收入 36 15
其他 41 231

1,912 1,177

收入總額 45,593 45,647

本集團按向包括董事會及總經理之主要營運決策人就策略性決策、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內部
呈報資料方式一致的基礎下確定須呈報的分部資料。

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之資料，乃按企業實體、持有之投資及投資對象而分類。對於企業實體
及持有之投資，評估營運表現和資源分配是以個別企業實體的經營業務及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為
基礎。對於投資對象，本集團按個別投資對象評估其營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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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有下列須呈報分部：

— 銀行投資：包括本集團持有36.75%權益的廈門國際銀行，其於中國內地及澳門經營銀行業
務。

— 保險：包括本集團於香港及澳門的一般保險業務。

— 物業發展及投資：包括於中國內地發展及銷售住宅物業以及出租優質寫字樓。

— 策略投資：本集團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7,200萬股A股的投資。

— 其他：包括沒有直接確定為其他呈報分部的營運業績及總部業務項下的活動。總部的業務
可提供獨立財務資料，因此總部亦被視為一個分部。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在評估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的資源時，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按下列基準監控各呈報分部的
業績、資產及負債：

可直接確定為各個別分部之源自客戶、產品及服務的收入將直接呈報於有關分部。不同分部的
所有直接開支將歸類於有關的分部分類。不能合理地分配至其他分部、產品及服務之總部活動
開支如間接開支及支援部門開支呈列於總部項下。分部間之交易乃依據授予第三者或與第三者
交易之同類條款定價。分部間之收入或支出於綜合賬內抵銷。呈報分部溢利以「本期溢利」計量，
即企業實體的除稅後溢利、持有投資產生的淨收入及應佔投資對象的業績。

分部資產包括企業實體持有的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持有投資的賬面淨值及應佔投
資對象的資產淨值及給予投資對象的貸款。分部負債包括保險責任、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歸
屬於個別分部的應付所得稅及遞延稅項負債以及分部直接管理或與該分部直接相關的銀行貸款。
應付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股息於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時列為未分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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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投資 保險 物業發展及投資 策略投資 其他 分部抵銷 綜合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重列）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營業額

外界客戶 — — 26,694 28,927 17,742 1,901 4,387 17,230 — — — — 48,823 48,058

跨分部 — — — — — — — — 1,625 1,570 (1,625) (1,570) — —

— — 26,694 28,927 17,742 1,901 4,387 17,230 1,625 1,570 (1,625) (1,570) 48,823 48,058

未滿期保費淨額變動及

再保費分出 — — (5,142) (3,588) — — — — — — — — (5,142) (3,588)

其他收入 — — 672 642 82 167 — — 4,513 4,658 (3,355) (4,290) 1,912 1,177

收入總額 — — 22,224 25,981 17,824 2,068 4,387 17,230 6,138 6,228 (4,980) (5,860) 45,593 45,647

其他收益 — 淨額 — — 3,941 3,274 4,364 17,885 9 47 584 (1,460) — — 8,898 19,746

營業收入總額 — — 26,165 29,255 22,188 19,953 4,396 17,277 6,722 4,768 (4,980) (5,860) 54,491 65,393

營業開支總額 — — (24,320) (24,691) (17,177) (3,448) — — (14,262) (13,926) 1,625 1,570 (54,134) (40,495)

營業溢利／（虧損） — — 1,845 4,564 5,011 16,505 4,396 17,277 (7,540) (9,158) (3,355) (4,290) 357 24,898

融資成本 — — — — (8,932) (4,476) — — (622) (602) 3,355 4,290 (6,199) (788)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71,476 128,057 — — — — — — 850 1,712 — — 172,326 129,76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 — — — 53 1,265 — — 53 1,26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71,476 128,057 1,845 4,564 (3,921) 12,029 4,396 17,277 (7,259) (6,783) — — 166,537 155,144

所得稅支出 — — (55) (39) (2,927) (11,409) (439) (1,723) (170) (207) — — (3,591) (13,378)

本期溢利／（虧損） 171,476 128,057 1,790 4,525 (6,848) 620 3,957 15,554 (7,429) (6,990) — — 162,946 141,766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 555 342 82 167 — — 1,138 362 — — 1,775 871

本期折舊 — — 102 118 121 140 — — 399 424 — — 622 682

銀行投資 保險 物業發展及投資 策略投資 其他 綜合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重列）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 154,175 146,167 637,545 654,551 570,713 477,114 124,401 137,328 1,486,834 1,415,160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2,064,039 1,895,333 — — — — — — 65,287 68,324 2,129,326 1,963,657

投資聯營公司 — — — — — — — — 13,790 13,879 13,790 13,879

總資產 2,064,039 1,895,333 154,175 146,167 637,545 654,551 570,713 477,114 203,478 219,531 3,629,950 3,392,696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 — 70,998 64,780 249,919 258,958 439 — 60,542 62,043 381,898 385,781

未分配負債

應付股息 18,377 —

總負債 — — 70,998 64,780 249,919 258,958 439 — 60,542 62,043 400,275 385,781

本期資本開支 — — 181 9 13 17 — — 45 52 23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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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源自外界客戶的收入及(ii)本集團的物業、機器及設備、投資物業及投資
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的資料。客戶所在地區按其提供服務或
貨物送達所在地劃分。指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區的劃分，物業、機器及設備及投資物業按資產
實際所在地劃分，投資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則以營運所在地劃分。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綜合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外界客戶收入 17,559 18,497 22,129 19,131 9,135 10,430 48,823 48,058

於2012年6月30日及
2011年12月31日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63,653 59,950 87,130 82,888 86 72 150,869 142,910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 — 2,129,326 1,963,657 — — 2,129,326 1,963,657
投資聯營公司 — — 13,790 13,879 — — 13,790 13,879

指定非流動資產 63,653 59,950 2,230,246 2,060,424 86 72 2,293,985 2,120,446

3 其他收益 — 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上市股權證券
公平值收益 156 397

投資物業重估公平值收益 8,356 20,459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386 (1,110)

8,898 19,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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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溢利已計入並扣除下列各項：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386 —
投資物業已收及應收租金，扣除直接費用 3,173 2,971

扣除
出售已落成物業之成本 11,555 —
匯兌虧損淨額 — 1,110
折舊 622 68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 7 8
房地產之營業租約租金 319 405
管理費 940 940
退休福利成本 337 391

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622 4,188
一主要股東短期貸款及墊款的利息支出 5,577 323

6,199 4,511
減：資本化為供出售發展中物業的款項 — (3,723)

6,199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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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在簡明綜合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44 143
中國內地土地增值稅 40 —
中國內地預提所得稅 439 1,723
澳門稅項 55 11

678 1,877

往年度準備過少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3,423 —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510) 11,501

所得稅支出 3,591 13,378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6.5%（2011年：16.5%）提撥準備。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納稅所得額依稅率25%（2011年：25%）計算。

中國內地土地增值稅按土地價值的增值額以累進稅率30%至60%計算，增值額為物業銷售所得
款減可扣減支出（包括土地使用權成本、開發及建築費用）。

當本集團持有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投資對象就2008年1月1日後賺取的利潤宣派股息時，
本集團須就股息收入的10%繳納中國內地預提所得稅。

澳門盈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澳門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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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16,294.6萬元
（2011年：港幣14,176.6萬元，經重列）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459,428,656（2011年：
459,428,656）股計算。

本集團期內及過往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於披露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
股基本盈利相同。

8 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派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1年：無）。

9 保險應收款

保險應收款大部分之信貸期限一般由90天至120天不等。保險應收款之信貸條款（包括是否需要
由第三者出具擔保）由高級管理人員決定。

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保險應收款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內 4,216 3,516
31至60日 2,834 2,609
61至90日 2,875 2,354
超過90日 2,915 2,606

12,840 11,085

10 保險應付款

於2012年6月30日及2011年12月31日，保險應付款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如下：

6月30日 12月31日
2012 201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日內 3,420 1,874
31至60日 1,259 1,047
61至90日 1,219 1,010
超過90日 1,692 1,772

7,590 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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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形勢更趨複雜多變，美國整體經濟復甦緩慢，歐洲主權債務危

機惡化，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貨幣刺激政策效用日漸減弱，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經濟下行及通脹

升溫的壓力下，不斷推出刺激經濟措施。

經營業績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未經審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港幣16,295萬元，比較去

年同期的港幣14,177萬元上升14.9%。每股基本盈利港幣35.47仙。

雖然受惠於攤佔廈門國際銀行的業績同比增加港幣4,342萬元，但因來自華能國際A股投資的

股息收入及投資物業重估的收益同比減少，本集團實現未經審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僅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港幣2,118萬元。

銀行業務

本集團透過持有36.75%權益的廈門國際銀行在中國內地及澳門經營銀行業務。二零一二年上

半年本集團的銀行業務錄得未經審核稅後利潤港幣17,148萬元，同比上升33.9%。

回顧期內，中央政府持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令中國內地通貨膨脹基本受到控制。為避免

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放緩，中央政府自去年十二月以來連續三次調低存款準備金率，今年六

月更兩次調低貸款基準利率。廈門國際銀行在成功突破總資產千億的基礎上，沉著應對宏觀

挑戰，努力把握市場機遇，在產品創新和新業務市場爭取更大份額，再次在嚴峻的經營環境

下取得良好的效果，總資產比去年底增加約人民幣442億元。

按中國會計準則要求編制的廈門國際銀行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未經審核綜合稅後溢利人民幣

37,797萬元，比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綜合稅後溢利人民幣29,101萬元上升29.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底，廈門國際銀行的總資產比二零一一年底增長約42%，達人民幣1,493億

元；客戶貸款及客戶存款分別約為人民幣563億元及人民幣814億元，分別比二零一一年底上

升約6.1%及13%。得益於中國內地貸款業務的增長及貸款規模的同比擴大，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廈門國際銀行的利息淨收入同比上升17.9%，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亦受惠於新業務帶來的效

果，同比上升11.2%。

展望下半年，中國內地經濟短期內仍將面對困難，中央政府將繼續加快推出相關政策以維持

經濟平穩發展，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基準利率仍有可能進一步下調。在預期流動性增強的形

勢下，廈門國際銀行將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及不斷轉變的監管要求下，把握改制帶來的機遇，

進一步擴大市場滲透率，繼續致力為股東帶來持續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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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閩信保險有限公司（「閩信保險」），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稅

後利潤港幣179萬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下跌58.2%。有關下降主要因承保收益減少所致。

閩信保險的管理團隊將利用近期本港市場個別險種費率回升的機遇，力爭承接更多優質業務，

從而改善其承保業績。

物業發展及投資

本集團的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主要包括中國內地的房地產開發業務及出租若干投資物業。二

零一二年上半年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錄得未經審核稅後虧損港幣685萬元，二零一一年同期則

錄得未經審核稅後利潤港幣62萬元。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閩信（蘇州）置業發展有限公司（「閩信蘇州」）於中國內地蘇州市開發的房

地產項目（「蘇州項目」）已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符合商品房交付使用的條件。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度，本集團實現合約銷售金額約人民幣824萬元，合約銷售建築面積約758平方米。二零一

一年上半年度實現合約銷售金額約人民幣10,262萬元，合約銷售建築面積約10,389平方米。

回顧期內，蘇州項目商品房銷售收入入賬約人民幣1,270萬元，錄得未經審核稅後虧損人民幣

785萬元，二零一一年同期商品房銷售收入未入賬，錄得未經審核稅後虧損人民幣587萬元。

閩信蘇州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將一筆建築貸款的利息支出約人民幣266萬元資本化為供出售發

展中物業，該筆貸款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償還予有關銀行。

回顧期內，中央政府為確保房地產市場的穩定發展，實施持續嚴厲的調控政策，令整體房地

產市況有較大的變化。在投資和投機受到嚴厲控制下，房地產價格和交易量有所縮減，也對

蘇州項目的銷售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在預期中央政府堅持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不動搖的形

勢下，閩信蘇州在下半年將努力調整營銷策略，推出不同的促銷組合方案吸引目標客戶，促

進銷量。

本集團持有位於福建省福州市的投資物業及車位（「福州物業」）為本集團創造穩定收益及資本

增值。福州物業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租金收入人民幣181萬元，比二零一一年同期的租金收

入人民幣159萬元上升13.9%。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福州物業的公平值為人民幣7,026萬元，

比二零一一年底的人民幣6,601萬元上升6.4%。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公平值收益港幣

436萬元，扣除遞延稅後公平值收益港幣147萬元，二零一一年同期公平值收益為港幣1,790萬

元，扣除遞延稅後公平值收益港幣64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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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華能股份」）

二零一二年六月底上證綜合指數比二零一一年底輕微上升，華能A股收市競買價則由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每股人民幣5.37元上升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每股人民幣6.44元。

本集團根據華能A股收市競買價評估的7,200萬股華能股份之公平值約港幣56,632萬元（等值約

人民幣46,368萬元），比二零一一年底增加約港幣8,920萬元，其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約港幣

8,920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平值虧損約港幣1,120萬元）已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

認，並在股東權益的投資重估儲備金內分開累計。

華能股份作為本集團長期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股息收入。期內華

能派發二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5元，本集團錄得股息收入港幣439萬元，二零一

一年同期則收取二零一零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2元，錄得股息收入港幣1,723萬元。

華能最近公布按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度業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4.9%，營

業成本受到有效控制，與去年同期持平，期內錄得權益持有人淨利潤人民幣22億元，比二零

一一年同期上升87.3%，每股收益人民幣0.16元，比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每股收益人民幣0.08

元，每股增加人民幣0.08元。

於呈報日後，本集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出售了約205萬股華能股份，約佔本集團持有股數的

2.8%，預計下半年將錄得稅後出售收益約港幣1,030萬元。本集團目前正在辦理中國內地的免

稅證明。

財務回顧

每股資產淨值

本集團一直堅持並貫徹審慎的財務策略，以保持健康的財務狀況水平。按已發行股本

459,428,656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9,428,656股）計算，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資產淨值港幣7.03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6.54元）。

總負債佔權益比率及流動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負債為港幣40,028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

幣38,578萬元），總負債為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的0.12（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13）。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港幣76,259萬元（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9,144萬元）及港幣34,898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3,787萬元），流動比率為2.2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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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貸款本金為港幣5,000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港幣5,000萬元），全數須在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貸款以港幣計價

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有未提取的透支額度港幣1,000萬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上述銀行貸款以本集團持有的賬面值約港幣1,145萬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168萬元）的物業作為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欠本公司一主要股東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銀

行委託貸款本金人民幣9,000萬元（等值約港幣10,992萬元），貸款有效期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二

十四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000萬元，等值約港幣11,106萬元，有效期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此銀行委託貸款為無抵押，年利率為10%。

除此以外，本集團的其他資產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均無抵

押。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資產淨值）仍維持在相對較低

水平，只有5%（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

現金狀況

本集團之銀行存款附有當時市場利率之利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

總額為港幣18,789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0,719萬元），其中港幣存款佔

74.2%，人民幣存款佔21.7%及其他貨幣存款佔4.1%（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存款

佔72.5%，人民幣存款佔24.4%及其他貨幣存款佔3.1%）。

根據香港保險業監理處之規定，受其監管的一家附屬公司需經常將為數不少於港幣1,600萬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600萬元）之資金撥為銀行存款。該附屬公司亦維持約澳

門幣749萬元（等值約港幣727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澳門幣604萬元，等值約

港幣586萬元）之銀行存款以符合澳門《保險活動管制法例》之若干規定。

根據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為購買其中國內地物業的若干買家取得按揭貸款而向若干銀行出

具的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該附屬公司存放約人民幣381萬元（等值約港幣465萬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06萬元，等值約港幣378萬元）的資金於特定銀行賬

戶，作為該些物業買家潛在拖欠按揭貸款的保證金。有關保證金只有在物業買家將其取得的

「物業權證」抵押予銀行時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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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中國內地及澳門經營業務，面對的匯率風險主要來自港幣及人民幣的匯

率波動。由於港幣和人民幣均執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本集團在檢視現存的風險後，

期內並沒有簽訂任何旨在減低外匯風險的衍生工具合約。然而，本集團會監控外幣風險，並

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承擔總額約港幣41萬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63萬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為購買其中國內地物業的若干買家取得按揭貸款而向若干銀行及金融

機構出具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給予該些銀行及金融機構之最高擔保額為人民幣

5,202萬元（等值約港幣6,354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249萬元，等值約

港幣12,647萬元）。

根據擔保條款，倘該些買家拖欠按揭還款，該附屬公司有責任向相關銀行及金融機構清償該

些買家的未償還按揭本金及應計利息以及罰款，而該附屬公司有權收回有關物業的法定業權

及所有權。擔保期限由提供按揭貸款當日起至物業買家將其取得的「物業權證」抵押予有關銀

行及金融機構時終止。本集團認為在拖欠還款的情況下，有關物業的可變現淨值足以支付未

償還按揭本金及應計利息以及罰款，因此並無就該些擔保作出撥備。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3名僱員。僱員的薪酬以個別僱員的表現及資歷釐定。

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退休及醫療福利。

未來展望

展望下半年，全球經濟環境仍存在諸多不明朗因素，中國內地經濟增長速度也因此受到影響

而將會進一步放緩，相信中央政府將加快調整政策以保證經濟增長，包括調低銀行的存款準

備金率及貸款基準利率，預期流動性將會增加，通脹也會維持較低水平，居民消費會維持增

長，但房地產調控政策將繼續維持一段時間，市場競爭將日益激烈，在中央政府為促進房價

合理回歸和打擊投資、抑制投機的政策背景下，限購、限貸的核心政策短期難以改變。

作為以投資為基礎的公司，本集團將繼續保持審慎的投資策略，強化公司治理和管理能力，

提升現有資產的營利能力，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積極尋找投資機會，繼續致力為股東帶來

持續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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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披露外，本公司已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期間）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的非執行
董事並沒有指定的任期，但他們須按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及膺選連任。

守則條文A.6.7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出席公司股東大會。本公司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於

海外處理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自行制定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條款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經向本公司所有董

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其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方法，並討論有關內部監控

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任何本身之股份。另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入或出售任何

本公司之股份。

承董事局命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翁若同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翁若同先生（主席）、彭錦光先生（副主席）、朱學倫

先生及李錦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榮輝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啟明先生、史習陶先生

及蘇合成先生。


